
 

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 

关于优秀硕士研究生提前申请硕士学位的规定 

 

为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，遵循优秀人才培养规律，为特别优秀

的研究生创造更好的成才机会，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（以下简称“学院”）

根据学校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，现制定学院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提前申

请硕士学位的必要条件及申请程序。 

学院正常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为期 3年。达到以下标准的优秀

研究生可以提前申请硕士学位和提前毕业，学制最短不得少于 2年。通

常每年九月受理该学年内提前申请学位和毕业的申请，具体时间以当年

研究生院或研究生科的通知为准。提前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为： 

1. 申请人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，无任何违法违纪情况；积极

参加学校、学院及班集体等举办的各种相关活动；在学术研究

中无弄虚作假行为，无试验事故。此项评价由学工组、导师及

系所给出。 

2. 已完成所有课程要求；学习成绩加权平均位列专业排名前 10%，

任一单科课程成绩位列专业排名前 60%；无休学补考记录（成绩

以研究生科记录为准）。 

3. 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，以第一作者，或以第二作者和通信作者

的身份（学位导师为第一作者），且以华中科技大学为第一署

名单位发表 SCI收录的 A类或以上期刊论文 2篇。无任何修改

要求或意见的论文接收函可算作论文发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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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在科研方面，严格遵守所在课题组及系所的科研要求，积极努

力，成绩优异，是课题组中科研模范。该项内容由导师根据申

请人的具体科研事例给出意见。课题组学生总人数小于10人时，

由所在系所主管主任协助给出意见。 

申请提前毕业的审批程序如下： 

1. 满足以上条件的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研究生科提出申请，并

提供上述所有相关证明材料；不接收任何补交、补充或迟交的

材料。 

2. 申请人提交的所有材料在学院内公示一周； 

3. 公示期后，学院学位审议委员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及公示期

中收到的意见进行审批。审批通过的，报送研究生院。 

4. 提交材料不全的，将不予通过。研究生学制内，每人只可申请

一次；申请未获通过的， 不接受申诉。 

5. 获得批准的申请人的硕士论文自动进入学院硕士论文盲审或抽

查的程序。 

6. 获得批准的申请人未能按预期时间通过学位论文评审的，申请

人需要进行延期申请，按硕士研究生学籍的延期方式处理，如

需缴纳学费等。  

 

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学位审议委员会  

二○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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